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沂源县人民政府
关于废止部分文件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县政府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的决策部署和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关于做好税收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税总办发〔2018〕70号）要求，县政府组织对现行有效的税收规范性文件等涉及机构改革文件进行了梳理确认。经清理，决定对《沂源县人民政府关于实施国地税联合办税的意见》（源政发〔2014〕23号）、《沂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综合治税的通知》（源政办发〔2014〕35号）予以废止，从即日起停止执行。

沂源县人民政府

2018年8月20日

（此件公开发布）


抄送：县委各部门，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县法院，
县检察院，县人武部。
沂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8月20日印发
PAGE  
— 1 —


